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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

 

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 
 

一、制定《办法》的必要性 

第一，我国污染场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，亟需通过立法予以解

决。根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初步统计分析结果，我国污染场地

及周边土壤环境问题相当突出。受污染土壤主要集中在重污染行业

企业、工业遗留场地、固废堆放及处理处置场地、油田、矿区、污

灌区、规模化养殖场、交通干线两侧及周边地区。多数污染场地开

发利用前未经调查评估，直接建设居民住宅或商业用房，对人群健

康和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。因此，《办法》的制定，将为污染场地

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提供法律依据。 

第二，现有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不能满足控制污染场地对

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风险的实际需要。我国现行立法中已有一些土

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规定：一是从农业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的规定，

主要是防止因使用化肥、农药以及污水灌溉而对土壤造成污染。二

是从防治“三废”污染方面做出的规定，主要是防治因排放废水、

废气以及不合理地处理、处置固体废物而对土壤造成污染。三是从

自然保护区、人文遗迹保护的角度做出的规定，主要是在保护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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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区域环境的同时，附带地保护这些区域的土壤，使其免遭人类

活动可能造成的污染。但是，由于这些法律规定分散且不系统，可

操作性不强，不能满足防治土壤污染特别是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

的实际需要。 

第三，提高公众土壤污染防治意识的需要。长期以来，人们

提到污染，首先想到的就是水污染、大气污染、噪声污染和固体

废物污染等，而对土壤污染的概念则相对陌生。除了由于土壤污

染具有隐蔽性而不易被察觉或感知外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壤污

染防治法律法规的缺失。制定《办法》，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加强

污染场地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，而且可以提高公众土壤污染防

治的意识。 

二、制定依据 

胡锦涛总书记 2007 年 11 月在十七大报告中要求，“重点加强水、

大气、土壤等污染防治，改善城乡人居环境。” 

温家宝总理 2006 年 4 月 17 日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提

出，要“积极开展土壤污染防治。” 

李克强副总理 2008 年 7 月 24 日“在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电

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”中提出：“要在认真做好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的

基础上，加强对工农业用地的环境监测和评估，通过技术、工程等

多种手段，积极防治土壤污染。” 

《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》（2005 年

12 月 3 日，国发〔2005〕39 号）不仅规定：“对污染企业搬迁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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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址进行土壤风险评估和修复；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超标

耕地综合治理，污染严重且难以修复的耕地应依法调整”，而且明确

要求：“要抓紧拟订有关土壤污染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草案。” 

国务院办公厅 2007 年 11 月 13 日转发了环保总局、发展改革委、

农业部、建设部、卫生部、水利部、国土资源部、林业局等八部门

联合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07〕

63 号）。该意见第十一条要求：“积极防治农村土壤污染。做好全国
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，查清土壤污染现状，开展污染土壤修复试点，

研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壤环境质量监管体系。加强对主要农产

品产地、污灌区、工矿废弃地等区域的土壤污染监测和修复示范。”

第十三条还进一步规定：“抓紧研究、完善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等农村

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。” 

国务院办公厅 2008 年 7 月 7日印发的《环境保护部主要职责内

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（国办发〔2008〕73 号）明确授权，环境保

护部负责“制定土壤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”。 

2009 年 11 月 23 日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环保、发改、工信、

财政、国土、农业、卫生等七部门联合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重

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09〕61 号）。该意见第

二十四条要求，抓紧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。 

由此可见，研究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是党中央、

国务院的明确要求；为了积累立法经验，先行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方

面的规章制度，不仅依据充分，而且符合立法的基本规律。以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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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章形式制定本《办法》，必将为研究制定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或者

行政法规打下良好基础。 

三、《办法》的基本框架与主要制度 

《办法》共 5章 29 条，主要规定了以下基本制度和措施： 

1.污染场地土壤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制度。主要规定了何时启

动调查与评估、调查什么内容、按照什么程序进行调查等。《办法》

规定，调查与评估分 3 个阶段进行：场地土壤环境初步调查、场地

土壤环境详细调查、场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。 

2.污染场地土壤治理与修复制度。主要规定了何时启动治理与

修复、对方案和工程实施以及工程建立有什么要求、治理与修复结

果如何处理以及对相关机构资质要求等。制度设计总的考虑是注重

实际效果，尽量减少行政审批和许可。 

3.污染场地档案管理制度。《办法》规定，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

管部门负责建立本行政区域内的污染场地档案，并在省级环境保护

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 

 
 


